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岫
游

樂樂綠
綠
綠
綠
綠
綠
綠
綠
綠
綠

、
合
扎
扎
占
用
少
年
輔
導
奏
員
會
與
﹒
少
年
犯
罪

結
合
社
區
資
源
，
以
社
區
共
同
參
與
的
模
式
有
效
遍
阻
地
區
性
少
年
犯

罪
的
策
略
，
稱
之
為
少
年
犯
罪
的
社
區
處
遇

(
n
o
s
s
5
2

呵
可

g
g

仇
E
P

門

b
c〈
m
E
z
e
z

空
g

什
)
，
台
北
市
政
府
就
是
依
據
此
一
理
論
，
建
構
台
北

市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，
並
在
各
行
政
區
成
立
少
年
輔
導
組
，
以
專
任
少
年
輔

導
員
結
合
義
工
和
社
區
資
源
，
共
同
解
決
地
區
性
的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，
根
據

台
北
市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第
四
十
次
委
員
會
議
資
料
中
，
顯
示
都
市
犯
罪
現

象
具
空
間
分
佈
與
區
域
特
性
。

少
年
犯
罪
是
世
界
性
的
問
題
，
也
是
現
代
化
過
程
中
必
然
產
生
的
社
會

現
象
之
一
，
其
在
都
會
地
區
，
隨
著
生
態
環
境
、
社
會
組
織
和
經
濟
結
構
等

變
遷
，
再
加
上
居
住
空
間
擁
擠
和
利
益
競
爭
的
激
烈
等
實
質
問
題
，
更
提
高

犯
罪
問
題
的
影
響
性
和
複
雜
性
。
自
十
八
世
紀
以
後
，
犯
罪
防
治
或
有
由
法

律
規
範
的
控
制
、
人
格
教
育
的
培
養
以
及
衝
突
與
變
遷
等
理
論
來
研
究
犯
罪

問
題
，
也
有
由
精
神
病
理
因
素
、
廣
泛
的
地
理
分
析
來
說
明
都
市
犯
罪
現
象

的
空
間
分
佈
及
區
域
特
性
等
關
係
來
解
釋
犯
罪
原
因
。

根
據
台
北
市
警
務
統
計
年
報
顯
示

.. 

近
十
年
(
七
十
六
J

八
十
五
年
)

台
北
市
少
年
犯
罪
人
數
由
三
、
六
七
九
人
增
至
三
、
九
八
八
人
，
大
致
而
言
，

少
年
犯
罪
人
數
排
名
前
三
位
的
分
局
皆
為
中
山
、
士
林
、
萬
華
、
大
安
、
中

正
、
北
投
之
間
，
約
占
當
年
少
年
犯
罪
人
數
的
一

O
I

一
五
%
'
分
局
排
名

的
名
次
，
雖
稍
有
異
動
，
但
其
區
域
特
質
大
多
為
人
口
密
度
高
、
商
業
區
、

低
社
經
之
住
宅
區
及
老
舊
社
區
等
，
因
此
區
域
特
性
、
少
年
犯
罪
狀
況
的
時

空
變
化
以
及
少
年
活
動
領
域
等
，
值
得
加
以
注
意
。
為
加
強
使
防
治
工
作
社

區
化
，
以
深
植
犯
罪
預
防
的
基
礎
。

居
住
在
台
北
市
犯
案
少
年
特
性
(
見
表
一
、
表
一
一
)
糾

付
少
年
犯
案
人
口
率
.. 

八
十
六
年
居
住
在
台
北
市
的
犯
案
少
年
人
數
總
民

計
一
、
九
六
六
人
，
少
年
犯
案
人
口
率
為
每
萬
人
七
十
九
人
，
和
八
十
五
年

4

比
較
，
每
萬
人
為
一
一
四
人
，
比
率
大
幅
降
低
。
十

叫
案
類
方
面
少
年
犯
案
以
機
車
竊
盜
佔
三
成
一
最
多
，
其
次
為
暴
力
扎
扎

案
件
佔
二
成
，
再
其
次
為
一
般
竊
盜
佔
一
成
九
'
和
八
十
五
年
比
較
，
機
車
六

nA 
一昕一



表一 八十五年居住在台北市的犯案少年犯案類型與性別、年齡、職業、
教育程度、發生月份、發生時段、犯案處所統計表

犯案類型 機車竊盜 一般竊盜 暴力案件 藥物濫用 其 他 總 計

少年犯案
45.2%∞ 21.6%0。 21.7%叩 11. 0%0。 14.2%0。 113.8恥。

人口率

k 項 排 人數 z 人數 軍 人數 Z 人數 z 人數 z 人數 z 
總

自 名 1191 39.7 570 19.0 573 19.1 290 9.68 375 12.5 
項 1 

2997 100.0 
目

'陸 1 男 1105 92.8 男 483 84.7 男 506 88.3 男 194 66.9 男 333 88.8 男 2621 87.4 

另 IJ 2 女 861 7.2 女 87115.3 女 6711 1.8 女 96133.1 女 4211 1. 2 女 378 12.6 

年
l 15歲 278 23.3 14歲 115 20.2 15歲 140 24.4 17歲 116 40.0 17歲 108 29.0 15歲 639 21. 3 

2 14歲 256 21. 5 15鼠 99117.4 14歲 124 21. 6 16歲 88130.3 16歲 83122.3 16歲 637 21. 3 

齡
3 16歲 249 20.9 16歲 99117 .4 16歲 118 20.6 15歲 55119.0 15歲 67118.0 17歲 559 18.6 

職
學生 869 73.0 學生 360 63.2 學生 293 51. 1 無 201 69.3 學生 194 52.0 學生 1763 58.8 

2 無 219 18.4 無 169 29.7 無 202 35.3 學生 46115.9 無 119 31. 9 無 911 30.4 

業
3 工 64 5.4 工 301 5.3 工 62 10.8 工 25 8.6 工 36 9.7 工 217 7.2 

教
園中

493 41. 4 
函中

219 38.4 
園中

223 38.9 
園中

89 30.7 
園中

105 28.2 
園中

1064 35.5 
在學 在學 在學 畢業 在學 在學

育

2 
高中

23.9 
高中

81114.2 
閩中 園中

29.0 
圈中

71 19.0 
高中

518 17.3 
程 在學

285 在學 掙業
108 18.9 掙業 84 畢業 在學

度 3 
函中

150 12.6 
蜀中

78 13.7 
園中

96 16.8 
高中

29 10.0 
高中

69 18.5 
園中

480 16.0 
畢業 長車業 畢業 綽業 在學 畢業

發 5月 131 11.0 1 月 58 10.2 3月 87 16.5 2月 40 13.8 3月 54 11. 9 3月 298 9.9 

生
6月 7月 5月 7月 4月 6月

月
2 128 10.8 57 10.0 66 12.5 36 12.4 40 8.8 269 9.0 

份 3 l 月 115 9.7 3月 53 9.3 10月 55 10.4 8月 28 9.7 6.7 J 1 36 7.9 l 月 255 8.5 

發
18-21 

215 18.1 
15-18 

106 18.6 
15-18 

103 18.0 。一3 73 25.2 。-3 68 18.2 
21-24 

514 17.1 
11 、i H寺 11有 時 時 11奇

生 21-24 18-21 。-3 21-24 15- 18 15-18 

時
2 

H幸
189 15.9 

JI在
98 17.2 時 97 16 .9 

H守
58 20.0 66 17.7 

11存
510 17.0 

段 3 
15-18 

180 15.1 。-3 89 15.6 21一24 84 14.7 
15-18 

55 19.0 
21-24 

62 16.6 。一3 486 16.2 
時 時 時 JI寺 l的 時

犯
市街

1106 92.9 
市街

314 55.1 
市街

227 40.8 
住宅

162 55.9 
市街

251 64.2 
市街

1973 65.8 
商店 商店 商店 區 商店 商店

案
2 
住宅

21 1.8 
住宅

18.9 
住宅 市街

25.9 
文教

17.9 
住宅

14.3 
處 區 直 108 

區
95 17.1 商店 75 機關 70 

區
430 

所 3 
文教

19 1. 6 
交通

17 3.0 
文教

79 14.2 
遊藝

25 8.6 
住宅

44 10.2 
文教

146 4.9 
機關 場所 機關 場所 區 機關

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QU nu 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表二 八十六年居住在台北市的犯案少年犯案類型與性別、年齡、職業、
教育程度、發生月份、發生時段、犯案處所統計表

犯案類型 機車竊盜 一般竊盜 暴力案件 藥物濫用 主 他 總 計

少年犯案
24.38%00 14.61%∞ 16.01%0。 10.45%00 13.25%0。 79%00 

人口率

項 排 人數 z 人數 z 人數 z 人數 Z 人數 z 人數 z 

目 名 609 31.0 365 18.6 400 20.3 261 13 .3 331 16.8 1966 100.0 

"生 男 563 92.4 男 308 84.4 男 345 86.3 男 169 64.8 男 291 87.9 男 1676 85.2 

另 IJ 2 女 461 7.6 女 57115.6 女 55113.7 女 92135.2 女 40112.1 女 290 14.8 

年
15歲 168 27.6 14歲 104 28.5 16車里 102 25.5 17歲 122 46.7 17歲 96129.0 15歲 462 23.5 

2 16歲 146 24.0 15歲 71119.5 15歲 92123.0 16歲 71127.2 
15 、

89126.9 16歲 456 23.2 
16歲

齡
3 14歲 114 18.7 13歲 59116.2 14歲 85121. 3 15歲 42116.1 14歲 42112.7 17歲 451 22.9 

職
學生 409 67.2 學生 252 69.0 學生 200 50~0 無 174 66.7 學生 135 40.8 學生 1028 52.3 

2 無 115 18.9 無 77121.1 無 141 35.3 工 38114.6 無 120 36.3 無 627 31. 9 

業
3 工 461 7.6 工 131 3.6 工 41110.3 學生 32112.3 工 41112.4 工 179 9.1 

教 l 
園中

169 27.8 
園中

149 40.8 
園中

101 25.3 
園中

89134.1 
園中

103 31. 1 
園中

473 24. 1 
在學 在學 在學 畢業 在學 在學

育 高中 園中 園中 函中 函中 閩中
21. 6 

程
2 在學 156 25.6 緯業 67118.4 畢業 99124.8 

緯業
80130.7 

長幸業
62118.7 

畢業
425 

度 3 
園中

93115.3 
荷中

4311 1. 8 
園中

92123.0 
高中

3111 1. 9 
高中

55 16 .6 
園中

391 19.9 
畢業 在學 緯業 綽業 在學 緯業

發 l 5月 7011 1. 5 7月 39110.7 1 月 58114.5 1 月 72127.6 4月 58117.5 1 月 257 13.1 

生
1月 l 月 4月 5.6月 5月 5月

月
2 69 11. 3 37110.1 51112.8 32112.3 40 12.1 212 10.8 

份 3 3月 59 9.7 9月 361 9.9 3月 46 11. 5 3月 241 9.2 3月 36 10.9 4月 210 10.7 

發
21-24 

113 18.6 
12-15 

60 16 .4 15一 18 107 26.8 。 3 61 23.4 。-3 109 32.9 。一3 363 18.5 
H寺 時 時 時 時 日寄

生 。-3 15-18 21一24 15-18 15一 18 15-18 

時
2 時 97 15.9 時 59 16.2 時 74 18.5 時 50 19.2 

日在
55 16.6 

11守
346 17.6 

段 3 
18-21 

85 14.0 。-3 54 14.8 
12-15 

53 13.3 
21-24 

42 16.1 
21-24 

46 13.9 
21-24 

325 16.5 
H寺 時 時 H寺 i恃 的

犯
市街

560 92.0 
市街

230 63.0 
市街

192 48.0 
住宅

182 69.7 
市街

213 64.4 
市街

1253 63.7 
商店 商店 商店 區 商店 商店

案 住宅
17 2.8 

文教
55 

文教
86 21. 5 

巾街
58 22.2 

住宅
73 22.1 

住宅
352 17.9 

處
2 直 機關 15.1 機關 商店 區 區

所 3 
交通

11 1. 8 
住宅

42 11. 5 
住宅

38 9.5 
遊藝

16 6.1 
遊藝

18 5.4 
文教

156 7.9 
場所 區 區 場所 場所 機關

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QU QU 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竊
盜
降
幅
度
最
多
達
百
分
之
八
﹒
七
。

臼
性
別
方
面
.. 

男
性
少
年
犯
案
佔
八
成
五
，
女
性
少
年
犯
案
約
佔
一
成

五
，
較
之
八
十
五
年
，
女
性
少
年
犯
案
率
增
加
百
分
之
二
﹒
二
，
而
藥
物
濫

用
中
女
性
少
年
犯
案
者
佔
了
百
分
之
三
十
五
最
為
顯
著
。

倒
年
齡
方
面
.. 
少
年
犯
案
年
齡
分
布
在
十
五
歲
至
十
七
歲
之
間
約
佔
百

分
之
七
十
，
以
十
五
歲
及
十
六
歲
較
多
;
其
中
藥
物
濫
用
少
年
犯
案
年
齡
較

高
，
由
十
五
歲
至
十
七
歲
明
顯
逐
步
升
高
佔
了
九
成
，
和
八
十
五
年
大
致
雷

同
。

崗
職
業
方
面
.. 

職
業
為
學
生
者
佔
五
成
二
以
上
最
多
，
其
次
為
無
業
者

佔
三
成
二
。
除
了
藥
物
濫
用
犯
案
少
年
為
無
業
者
佔
了
百
分
之
六
十
六
.
七

為
最
多
，
其
餘
三
案
類
都
是
以
學
生
為
最
多
。
此
分
佈
情
形
和
八
十
五
年
雷

同

的
教
育
程
度
方
面
.. 

犯
案
少
年
之
教
育
程
度
以
國
中
在
學
、
國
中
畢
業
、

國
中
肆
業
者
佔
六
成
六
。
與
八
十
五
年
比
較
是
國
中
在
學
、
國
中
畢
業
及
高

中
在
學
居
前
三
位
，
共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八
﹒
八
，
略
有
差
異
。

叫
發
生
月
份

.. 

少
年
犯
案
發
生
月
份
平
均
分
佈
在
各
月
，
以
一
月
、
四

月
、
五
月
三
個
月
共
佔
三
成
五
較
多
，
與
八
十
五
年
比
較
是
一
、
三
、
六
月

主
、

4
4

較
多
，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七
﹒
四
﹒
而
藥
物
濫
用
案
件
發
生
在
一
月
份
佔
了
百
叮
叮

分
之
二
十
七
﹒
六
為
最
多
。
八
十
五
年
則
以
二
月
份
發
生
最
多
，
佔
百
分
之
叮
叮

十
三
﹒
八
。
刊

的
發
生
時
段
.. 

少
年
犯
案
發
生
時
段
依
序
分
佈
於
凌
晨
零
時
至
三
時
，

4

下
午
三
時
至
六
時
、
晚
上
九
時
至
十
二
時
約
各
佔
百
分
之
十
八
至
十
六
，
百
十

分
比
差
異
不
大
。
和
八
十
五
年
相
較
，
大
體
上
並
無
變
化
。
惟
各
案
件
之
時
恥

段
略
有
差
異
。

叫
犯
案
處
所
.. 

少
年
犯
案
之
處
所
以
市
街
商
店
佔
六
成
四
最
多
，
各
案

類
也
是
如
此
，
只
有
藥
物
濫
用
之
犯
案
處
所
以
住
宅
區
(
七
成
)
最
多
。
和

八
十
五
年
比
較
，
藥
物
濫
用
升
高
百
分
之
十
三
﹒
八
。

綜
合
來
說
，
八
十
六
年
居
住
在
台
北
市
的
少
年
犯
案
人
口
率
大
幅
降
低
，
∞咱i

機
車
竊
盜
人
數
減
少
，
是
明
顯
的
差
異
，
惟
女
性
少
年
犯
案
者
人
數
略
增
加
，
一

與
無
業
少
年
犯
案
多
集
中
於
濫
用
藥
物
，
值
得
關
切
。

參
考
「
犯
罪
區
位
學
」
觀
念
和
社
區
處
遇
做
法
，
台
北
市
少
輔
會
各
區

少
輔
組
於
社
區
中
少
年
經
常
逗
留
、
聚
集
地
點
，
結
合
義
工
，
有
策
略
性
的

接
觸
行
為
偏
差
少
年
，
並
應
用
多
元
化
輔
導
工
作
，
以
導
正
並
提
升
其
觀
念

及
行
為
。
執
行
區
塊
與
區
塊
特
性
如
下

.. 

中華氏閻
閩

、十七年
nA 

個大北
里同投
)、復 執
中興

心公
園

行中區
庸塊

、，-、、

清合
區

江中

央
開
明長 塊

等安
七、

2. 1. 
潮為少
出住年
入宅犯 區與案

商業 機以
混車
合竊

區盜
，最
居高

住佔

空一
問五 塊

度密 % 
高暴

，力
為件案
近附 佔
重一
要四
的% 特

休
開竊
活盜
動佔

場二
所一

11 % 
易
吸

引
J性

人潮
及
車



雲萬 個中 化大 、內

華 里山 安 樂湖

忠青 )東 法通 康東

貞年 光 治化 湖

、公 百 街 訓葫| 區
凌園 貨 臨區 等 塊
霄 區 江塊
守中

五(

塊 全( 個合

個主 ~\ 安合 里 內

里一 -2ì 等義 )溝

)段 聚 六安 、

區 盛 個
東

塊 、 里通 湖

( 聚 )安 、

-2ì 葉 、 五
騰 通 分

2 3 2 1. 1 4. 3 2 3 2. 1. 4. .3 
本最本 場來為本;為 公鄰流為社盜為 洞少康多少 崗公課緊

區高區 所此成區藥少 園近連主區佔少 等年寧新年 亭園少鄰
塊佔塊 而消人塊， 物年 內有之，型一年 亦路建犯 '內年三
以四近 有費之位濫犯 可兩處夜態九犯 常一之案 造外逗所

青四三 不之休處用案 見所。市為%案 結段高以 成缺留國

年%年 同少閒交佔發 蹺高 提新。居 伴附樓機 機乏，中

公;來 '年場通一生 課職 供興 住 出近及車 車監易、

園次皆 如以所及六地 少及 低商 及 入以國竊 失控有小
為為為 撞十，轉%密 年三 廉業 發 東速宅盜 竊系聚學
主機少 球四亦運。集 逗所 之大 生 湖食，為 、統集
，車年 場、為要區 留國 消樓 地 二店巷首 暴，情學

公竊犯 的十青衝 塊 中 費所 之 號、道佔 力公形生

園內 佔盜居案 少五少， 聊 空包 密 及超狹四 情圈，常

年歲年林 犯 天小 問圍 集 安市小 O 形內並於
休二住 幾之經森 案 、至'=F立 '之 區 康等% 嚴照認放

開六密 乎國常北 類 抽校 故老 塊 公'規; 重明識學

運%集 都中消路 型 煙， 夜舊 ' 園易劃竊 。不出或
動;區 會生費沿 中 ，由 市社 其 內吸紊盜 佳入晚
設竊， 抽為的線 以 尤於 內區 中 打引亂佔 ，該上

施了巳 盜犯 煙多休多 機 以本 之， 機 球少，一 頗區在
佔案 ，閒 K 車 深區 撞素 車 ，年小九 多之公

備一比 公且場 T 竊 夜消 球以 竊 部之型% 死幫園
，五例 園多所 V 盜 少費 店夜 盜 分出公; 角派內
常%佔 內居。， 最 年便 市 佔 少入園暴 ，角打
見，萬 則住撞多 出宜 泡聞 年。散力 外頭球
成藥華 打以在 球 佔 入， 沫名 七

穿佈案 貝IJ

人物區 為致 紅 % 著其件 機聊籃球 中 場 二 多吸及濫一 山、九 茶居 ; 時間佔 車天
少用四 較區賓%

。引 店民 暴 電 ' 充 、

年一% 大 多 力 缺八 斥 抽多內館 批
、

高%主
暴

公以 案 染 乏% 街 煙

少戲力 人 園自 件 髮 少。 頭 ' 
在。中 年院案

潮 常營 佔
、 年 ' 白

籃以 行、件 出 為商 抽 休 無 天
入球暴 為餐佔
。

少店 五 煙 閒 守 亦
場力 因廳一 年及 % 、

設

望 戶的μ' 

打 案 出 等 八 聚攤 ; 穿 施 相 有

球 件 入 ' % 集販 竊 耳 。 助 蹺

月六年七十八國氏華中 -101一 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園南 張信 文
一港 義 五山
帶家 三吳 段興

主芹的< 型興 交陸
褔 一」街 叉路
商 /\區 口一

圈
合塊 附丁
、 近三

、 泰(

中 和合 段
研 等景

沿

公 六新 線
園 個 與
、 里惠 辛
玉 )安 亥

成 、 路

公 四

3 2. 1. I 3. 2 3. 2. 1. 
最園玉聊中之高家 有控效本竊本 聊實型本少 常，

多周成天研少職樂 一制果區盜區 天地連區年 見公
佔邊公等公年、褔 所力差塊佔塊 觀鎖塊犯 機園

三有園。園犯國商 國弱且建二少 抽察量共案 車周

二多附少附案中圈 中。缺築五年 煙中販有類 竊圍

%家近年近率均為 乏新%犯 ，發、兩型 盜國

'泡為犯為約位住 休舊，案 人現速所中 及宅
藥沫住案住佔於商 所 閒雜藥人 數，食專以 鬥林
物紅商率宅全此 國 空陳物數 以興店校機 毆立

濫茶混佔區區，文 間，濫自 四陸陸、車 事，
用店合全，之且教 、 。公用七 、路續二竊 件青

居為區區公二本混 七 再寓佔十 五二開所盜 之年
次學，七園一區合 家 者及八九 人段店國及 發路
佔生有%內%交區 泡 本大%年 最之，中竊 生沿

二聚一'四'通， 沫 區慶。迄 多店致及盜 。線

四集所以座其便房 紅 塊分令 。家使二居 泡
%之國機涼中利屋 茶 外佈持 或少所高 沫
。地中車亭以，多 站 來較續 騎年小各 紅

、竊為竊常為 、 人多上 樓流學佔 茶
少二盜少盜吸十 ?壘 口;升 所動，四 店

年所、年為守|年 畫 多吳 , 停量自三 密

犯國竊聚主青以
店

而興歷 放高捷% 集
案小盜集佔少上 、 複街年 之且運; ' 
佔率， 、處四年公 撞 雜巷均 機出通而 而

故暴，七在寓 球 '弄以 車入車暴 少
全上力夜%放。 場 致多機 上頻後力 年
區下案間，學速 等 社且車 ，繁，案 戶前且，

一學件有暴後食 又E3三 區狹竊 常。漫件 深
六時為少力或店 三月主三

凝隘盜 見畫及 夜

%間主年案假、 少 聚，為 少店藥 聚
，車各聚件日家 年 力故主 年、物 集
其流些集佔時樂 聚 難 ，景佔 在泡當 、

中人一抽二聚褔 集 以觀五 下沫各 i早
以潮七煙五集賣 處 建雜四 課紅 留

機多 % % 。 立亂 % 時 4余←佔
於

車。 喝本及 段店七 店

竊而 酒 商二 社監次 f面Tt % 內

盜公 、 圈所 會控為 集大。 ' 

台
北
市
少
輔
會
各
區
少
輔
組
依
據
區
塊
特
性
，
實
施
少
年
街
角
外
訪
和

輔
導
工
作
，
在
以
上
區
塊
中
執
行
主
要
工
作
如
下

.. 

八
鬥
少
年
街
角
外
訪
工
作.. 

l

執
行
計
六
十
六
次
，
訪
談
少
年
七
二
二
人
次
。

中華民間
間

Z

工
作
員
主
動
至
犯
案
密
集
區
塊
內
少
年
易
聚
集
逗
留
之
公
園
、
泡
沫
八

紅
茶
店
、
速
食
店
、
撞
球
場
等
或
透
過
辦
理
籃
球
三
對
三
鬥
牛
賽
活
動
機
會
，
H

與
少
年
接
觸
，
有
效
暸
解
少
年
次
文
化
，
掌
握
偏
差
行
為
少
年
並
與
之
建
立
科

良
好
之
輔
導
關
係
。
月

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-102一



3
.
初
期
運
用
問
卷
訪
談
方
式
與
少
年
接
觸
成
效
佳
，
一
來
可
降
低
少
年

之
不
信
任
感
.. 

二
來
可
藉
由
廣
泛
性
之
間
卷
訪
談
，
降
低
外
訪
工
作
之
標
籤

感
。
故
於
執
行
初
期
少
年
易
有
抗
抵
現
象
，
現
在
有
部
分
少
年
則
會
主
動
與

工
作
員
打
招
呼
。

4

透
過
外
訪
，
讓
少
年
對
本
會
之
輔
導
服
務
工
作
有
更
深
入
之
認
識
，

工
作
員
也
經
由
與
少
年
互
動
中
，
瞭
解
少
年
生
活
困
擾
，
並
提
供
少
年
親
子

關
係
、
感
情
問
題
、
蹺
課
、
蹺
家
等
方
面
之
諮
詢
服
務
。

E

本
項
外
訪
工
作
結
合
社
區
內
相
關
資
源
如
大
專
社
圈
，
教
會
團
體
、

熱
心
家
長
、
本
會
義
工
共
計
二
二
五
人
次
參
與
關
懷
，
並
由
熱
心
家
長
所
提

供
之
房
舍
，
設
立
少
年
關
懷
站
，
以
提
供
少
年
休
閒
資
訊
，
掌
握
少
年
動
態
。

口
團
體
活
動

.. 

l
執
行
計
二
十
一
次
，
少
年
一
、
七
七
七
人
次
參
與
。

2

固
定
在
犯
案
密
集
區
塊
內
之
公
園
或
學
校
，
結
合
社
區
相
關
資
源
如

青
商
會
、
大
學
籃
球
社
、
體
育
會
等
，
固
定
於
週
六
下
午
和
週
二
二
日
時
間
，

辦
理
少
年
最
愛
之
籃
球
三
對
三
鬥
牛
賽
，
或
撞
球
比
賽
提
供
少
年
參
與
正
當

休
閒
活
動
，
並
穿
插
輔
導
性
課
程
、
法
令
有
獎
問
答
，
期
以
正
向
健
康
文
化

取
代
舊
的
犯
罪
文
化
。

3

於
街
角
外
訪
中
邀
請
少
年
加
入
少
年
服
務
行
列
，
透
過
團
體
協
助
少

年
自
我
了
解
及
建
立
正
向
團
體
認
同
，
進
而
減
少
少
年
偏
差
行
為
之
產
生
。

另
安
排
服
務
隊
成
員
參
與
社
區
服
務
工
作
，
協
助
少
年
體
會
付
出
之
意
義
與

樂
趣
，
並
增
進
少
年
對
所
居
住
之
社
區
之
認
識
與
關
懷
。
如
北
投
「

O
一
一

少
年
服
務
隊
」
、
萬
華
「
活
力
一
百
少
年
服
務
隊
」
、
南
港
「
威
龍
少
年
服

ι
占

、

4
4

區

務
隊
」.... 

。
發

肉
店
家
訪
談

.. 

展季

1

執
行
計
二
十
六
次
，
訪
談
店
家
有
四
十
五
人
次
。
刊

2

拜
訪
犯
案
密
集
區
塊
周
聞
少
年
出
入
之
撞
球
場
、
泡
沫
紅
茶
店
、
夜
峙

市
內
唱
片
行
等
，
與
店
家
做
機
構
介
紹
，
並
瞭
解
少
年
出
入
活
動
狀
況
，
激
十

發
店
家
對
犯
罪
預
防
觀
念
之
認
同
，
進
而
關
懷
出
入
店
內
之
逃
學
、
逃
家
、
恥

抽
煙
等
行
為
之
少
年
、
或
提
供
資
料
予
本
會
，
主
動
關
懷
少
年
。

3

協
調
店
家
張
貼
、
或
擺
放
相
關
法
令
、
休
閒
等
宣
導
品
及
建
立
關
係
，

或
激
發
店
家
運
用
店
內
資
源
如
撞
球
場
，
合
辦
撞
球
比
賽
活
動
。

4

與
南
港
家
樂
褔
量
販
店
協
調
建
立
竊
盜
少
年
，
不
直
接
移
送
警
方
，
一

而
轉
介
少
輔
組
之
輔
導
網
路
，
避
免
少
年
因
一
時
好
奇
而
有
犯
案
前
科
，
且

ω
14 

予
少
年
自
新
機
會
，
本
項
工
作
自
八
十
二
年
起
執
行
迄
今
，
總
計
六
年
來
轉
一

介
輔
導
少
年
有
二
一
五
人
。

側
困
難
與
建
議

.. 

l
執
行
街
角
外
訪
時
，
發
現
偏
差
行
為
少
年
聚
集
時
段
以
放
學
後
晚
上

十
點
至
十
二
點
為
多
，
而
工
作
員
為
大
學
社
團
及
熱
心
人
士
所
組
成
，
於
深

夜
外
訪
易
有
安
全
上
之
顧
慮
。
中

:
犯
案
密
集
區
塊
內
偏
差
行
為
少
年
人
數
多
，
需
持
續
關
懷
之
，
惟
定
阱

期
關
懷
輔
導
，
則
有
人
力
不
足
現
象
，
故
如
何
開
發
、
結
合
大
專
高
年
級
之
峙

輔
導
相
關
科
系
學
生
加
入
，
當
有
助
輔
導
成
效
之
彰
顯
。

L
V

3

部
分
區
塊
有
不
良
社
會
人
士
吸
收
少
年
，
造
成
少
年
逃
學
、
聚
眾
情
扯

況
，
或
偏
差
行
為
少
年
以
低
社
經
地
位
、
家
庭
結
構
不
健
全
或
是
家
長
為
地
六

閏
月



方
角
頭
，
易
致
輔
導
功
效
不
佳
，
建
議
應
加
強
與
警
政
、
學
校
之
連
結
，
共

同
關
懷
少
年
。

4

社
區
內
以
小
型
公
園
居
多
，
普
遍
缺
乏
少
年
活
動
之
休
開
設
施
與
空

間
，
建
議
相
關
單
位
闢
建
公
園
時
應
考
慮
少
年
休
閒
需
求
，
增
設
中
型
公
園
，

並
提
供
籃
球
、
直
排
輪
刀
等
多
元
化
休
開
設
施
，
以
導
正
少
年
偏
差
行
為
之

產
生
。
(
少
輔
會
，
民
八
十
七
年
)

一
一
、
扎
扎
技
法
與
合
圍
少
年
犯
罪
社
區
處
遇
輔
導
計
畫

台
北
市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各
區
少
年
輔
導
組
員
貫
徹
執
行
社
區
處
遇
工

作
，
有
效
運
用
社
區
人
力
資
源
，
結
合
社
區
資
源
，
培
訓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配

合
各
專
任
少
年
輔
導
人
員
推
展
少
年
外
展
輔
導
工
作
，
針
對
各
區
少
年
犯
罪

密
集
區
塊
作
深
度
輔
導
，
數
年
來
，
已
發
揮
實
質
之
效
果
，
少
年
犯
罪
人
數

已
有
下
降
之
趨
勢
。
其
中
以
北
投
區
少
年
輔
導
組
之
復
興
公
園
區
塊
所
發
揮

之
功
能
更
為
明
顯
。

在
八
十
六
年
北
投
區
少
年
犯
案
居
住
地
仍
以
機
車
竊
盜
居
多
，
共
有
九

十
七
件
，
而
暴
力
犯
罪
次
之
，
共
有
四
十
二
件
，
再
次
為
一
般
竊
盜
，
有
二

十
八
件
，
藥
物
濫
用
在
政
府
大
力
取
締
後
有
下
降
之
趨
勢
共
有
十
七
件
，
其

他
案
件
為
二
十
件
。
而
北
投
區
少
年
犯
罪
的
發
生
地
仍
以
機
車
竊
盜
為
多
，

為
八
十
三
件
，
而
其
次
為
暴
力
犯
罪
共
有
三
十
九
件
，
藥
物
濫
用
二
十
件
，

再
次
為
一
般
竊
盜
，
其
斑
點
圖
分
析
顯
示
如
下
.. 

而
在
北
投
復
興
公
園
區
塊
(
含
中
央
、
長
安
、
大
同
、
中
心
、
中
庸
、

清
江
、
開
明
等
七
個
里
)
之
少
年
犯
案
居
住
地
和
發
生
地
的
犯
案
數
如
表
三
。

八十六年北投區少年犯案發生地斑點圓

j叮

.1.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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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表
三
資
料
顯
示
，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居
住
地
九
十
九
件
，
發
生
地
三
抖

九
件
，
而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降
至
居
住
地
八
十
三
件
，
發
生
地
一
一
一
件
，
民
氏

國
八
十
四
年
居
住
地
略
升
為
九
十
二
件
，
但
發
生
地
下
降
為
九
十
一
件
，
民
峙

國
八
十
五
年
為
八
十
九
件
，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少
年
犯
案
居
住
地
共
有
六
十
二
十

件
，
發
生
地
則
為
四
十
九
件
，
與
八
十
二
年
比
較
，
居
住
地
犯
案
下
降
三
七
﹒

h
h

四
%
，
發
生
地
犯
案
及
下
降
六
四
﹒
七
%
，
而
與
八
十
四
年
作
比
較
，
居
住
六

日
川

案件類型

﹒一般竊盜 (1 7) 
.機車竊盜 (83) 
，藥物濫用 (20) 
，暴力事件 (39) 
口其他 (8) 



八十六年北投區少年犯案居住地斑點圓

案件類型 l 

f'~l 

// 

/毛川
/"，;，0' 干?!」

華三章
'---三 1(1: 

地
犯
案
下
降
三
二
﹒
六
%
，
發
生
地
犯
案
下
降
五
五
﹒
九
%
'
與
八
十
五
年

作
比
較
，
居
住
地
犯
案
下
降
三
0
.
三
%
，
發
生
地
犯
案
下
降
三
七
﹒
二
%
'

充
分
顯
示
復
興
公
園
社
區
處
遇
工
作
的
有
效
性
。
而
在
八
十
六
年
的
案
件
類

型
以
機
車
竊
盜
為
多
，
共
有
居
住
地
二
十
五
件
，
佔
四
0
.
三
%
，
發
生
地

則
以
暴
力
事
件
為
主
，
共
有
二
十
二
件
，
佔
三
五
﹒
五
%
'
機
車
竊
盜
次
之
，

共
有
十
五
件
，
佔
二
四
﹒
二
%
，
而
居
住
地
暴
力
案
件
共
有
十
六
件
，
佔
二

表

八
十
二
年
至
八
十
五
年
復
興
公
園
少
年
犯
案
數

其 藥 一
暴 機 年|

八 八 八 八 八
物 般 力 車 十 十 十 十 十

度

/ 案濫 竊 案 竊
-.L 
五 四/\ 

他 用 盜 件 盜 年 年 年 年 年 類

一
居

件
一

八
-.L 

八 九 八 九
，.-、 -.L 

五
/\ 

住
物贓 件

/\ 
九 九

件 件 件
) 地

{牛 發
( 

贓物
一 一 一

八 四 七 九
、 五 生
誣告各 件 件

件 件
九 八 九

(牛 地
) 

L-

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-105一

五
﹒
八
%
'
一
般
竊
盜
十
二
件
，
佔
一
九
﹒
四
%
。
而
在
發
生
地
，
暴
力
案

件
二
十
二
件
，
占
四
十
四
﹒
九
%
'
機
車
竊
盜
，
十
五
件
佔
三
0
.
六
%
'

藥
物
濫
用
八
件
，
佔
一
六
﹒
三
%
，
一
般
竊
盜
二
件
佔
四
﹒
一
%
。

而
北
投
復
興
公
園
犯
案
居
住
地
總
案
件
佔
北
投
區
居
住
地
犯
案
率
之
三

0
.
四
%
，
發
生
地
犯
案
率
佔
二
0
.
O
%
。
北
投
復
興
公
園
已
非
北
投
區
中

犯
案
的
密
集
區
。
北
投
復
興
公
園
少
年
犯
罪
社
區
處
遇
工
作
已
發
揮
實
務
之
阱

效
果
。
國

、

付
復
興
公
園
密
集
區
特
性
分
析
﹒
(
根
據
本
組
多
年
個
案
，
社
區
廿

經
驗
及
區
域
人
士
訪
談
結
果
分
析
)
年

nA 



土
、

4
4

l

復
興
公
園
一
帶
為
住
宅
區
與
商
業
混
合
臣
，
居
住
空
間
密
度
高
，
而
區

發

復
興
公
園
為
附
近
最
重
要
休
閒
活
動
場
所
，
易
吸
引
人
潮
及
車
潮
。
根
據
車
叫
復
興
公
園
區
域
防
治
少
年
街
角
外
訪
活
動
發
展
過
程

•• 

分
為
叮
叮

煒
堅
教
授
在
「
社
會
轉
型
與
少
年
犯
罪
」
一
書
中
也
曾
提
及
「
混
合
區
」
是
實
驗
期
、
推
動
期
、
發
展
期
及
現
況
刊

易
犯
罪
之
區
域
。
第

L

實
駐
期

•• 

(
八
十
三
年
)
、
心

Z

復
興
公
園
旁
本
來
緊
臨
著
北
投
區
唯
一
的
戲
院
，
其
戲
院
大
樓
內
電
即
發
現
復
興
公
園
密
集
區
塊
現
象
，
開
始
結
合
社
區
如
分
局
、
青
商
會
才

玩
、
遊
樂
場
、
撞
球
間
林
立
，
為
青
少
年
及
一
些
北
投
區
幫
派
角
頭
份
子
聚
辦
理
社
區
少
年
活
動
，
包
括
法
令
劇
場
、
少
年
歌
唱
、
舞
蹈
比
賽
，
以
達
開
恥

集
之
處
，
目
前
戲
院
已
於
八
十
四
年
關
閉
，
電
玩
、
遊
樂
場
亦
於
八
十
五
年
發
公
園
附
近
社
區
資
源
，
了
解
該
區
少
年
狀
況
，
並
作
機
構
宣
導
目
的
。

間
全
部
遭
取
締
，
僅
餘
一
撞
球
場
，
所
以
問
題
較
趨
於
緩
和
，
但
由
於
角
頭

2

推
動
期

•• 

(
八
十
四
年
)

活
動
地
點
仍
在
該
處
，
所
以
少
年
會
被
吸
收
。

ω
結
合
大
專
社
團
於
公
園
開
始
接
觸
遊
蕩
逗
留
之
少
年
，
生
將
其
組
成

1
附
近
有
北
投
新
民
國
中
、
逸
仙
、
義
方
國
小
，
學
生
因
地
緣
關
係
'
。
一
一
少
年
服
務
隙
，
給
予
訓
練
如
觀
賞
影
片
作
分
享
及
擔
任
復
興
公
園
所
一

常
在
放
學
或
晚
上
在
公
園
內
打
球
、
聊
天
，
白
天
亦
常
有
蹺
課
少
年
逗
留
，

6

舉
辦
活
動
之
小
義
工
。
。

1.4 

易
形
成
聚
眾
，
認
識
該
區
常
出
現
之
角
頭
。

ω
持
續
推
動
社
區
資
源
共
同
從
事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工
作
，
並
辦
理
少
年
-

4

公
園
內
外
缺
乏
監
控
系
統
，
公
園
內
照
明
不
佳
，
頗
多
死
角
，
外
則
籃
球
、
歌
唱
舞
蹈
、
音
樂
饗
宴
等
少
年
團
體
活
動
，
成
效
卓
著
。

機
車
充
斥
街
頭
，
無
守
望
相
助
崗
，
造
成
機
車
失
竊
、
暴
力
情
形
嚴
重
。

ω
於
本
組
所
辦
理
之
「
北
投
區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協
調
會
報
」
極
力
主
張

依
據
「
犯
罪
區
位
學
」
概
念
與
社
區
處
遇
實
務
運
作
，
得
到
以
下
成
效
.. 

公
園
路
燈
太
暗
，
需
有
守
望
相
助
組
織
。
後
經
由
與
區
長
、
議
員
之
協
調
，

l

解
決
社
區
問
題
必
須
協
調
、
結
合
各
個
社
區
資
源
。

終
於
八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共
同
會
勘
場
地
、
加
裝
路
燈
、
增
加
照
明
，
但
守
望

Z

更
新
鄰
里
物
理
環
境
和
價
值
體
系
，
使
這
些
區
域
成
為
少
年
喜
愛
的
相
助
組
織
沒
有
推
成
。
中

地
方
，
有
足
夠
的
娛
樂
場
所
及
活
動
，
方
能
徹
底
粉
碎
犯
罪
文
仁
。
華

{
3

發
展
期

•• 

(
八
十
五
年
l

八
十
六
年
)
氏

所
以
本
組
的
工
作
均
依
該
理
念
，
結
合
社
區
資
源
，
喚
醒
社
區
居
民
重

ω
持
續
推
動
。
二
少
年
服
務
隙
，
並
增
加
少
年
參
與
社
區
服
務
機
會
，4

視
該
區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，
並
做
公
園
路
燈
、
監
控
系
統
改
善
，
組
成
少
年
服
例
如
帶
領
少
年
至
學
校
演
出
法
令
劇
場
，
至
醫
院
關
懷
病
章
、
老
人
，
以
增

L
V

務
隊
(
提
供
少
年
參
與
正
向
團
體
及
提
昇
自
我
榮
譽
心
、
價
值
感
為
主
要
目
進
少
年
之
榮
譽
及
自
我
價
值
。
u
h

標
)
，
並
於
該
區
固
定
辦
理
少
年
休
閒
活
動
等
，
期
達
成
以
新
的
正
向
健
康
六

閏
八

文
化
取
代
舊
的
犯
罪
文
化
之
目
的
。



ω
不
斷
將
該
區
少
年
犯
案
密
集
情
形
作
宜
導
，
邀
請
社
區
人
士
多
關
懷

社
區
，
並
作
附
近
商
家
訪
談
，
以
達
關
係
建
立
，
討
論
經
常
出
入
少
年
問
題
，

放
置
文
宣
品
等
工
作
。

ω
結
合
區
內
大
專
生
及
青
商
會
、
區
公
所
等
辦
理
少
年
及
社
區
飆
舞
、

籃
球
等
大
型
宣
導
活
動
。

仙
開
始
推
展
隔
週
三
傍
晚
之
固
定
小
型
非
結
構
籃
球
比
賽
，
以
主
動
出

擊
與
少
年
談
話
方
式
接
觸
少
年
，
發
現
頗
能
掌
握
經
常
遊
蕩
且
有
偏
差
行
為

之
少
年
，
並
積
極
建
立
關
係
，
少
年
對
本
組
工
作
員
開
始
認
同
且
願
分
草
生

活
上
的
問
題
。

4

現
況

•• 

八
十
六
年
九
月
l

ω
為
因
應
未
來
週
休
二
日
，
活
動
改
為
隔
週
六
下
午
，
於
公
園
內
陪
少

年
打
球
，
並
設
計
輔
導
活
動
，
有
許
願
樹
、
美
麗
心
世
界
少
年
留
言
板
，
少

年
心
戲
台
讓
少
年
藉
由
布
偶
戲
抒
發
自
己
心
聲
等
活
動
。

ω
仍
於
活
動
當
中
邀
請
少
年
參
與
服
務
隊
，
帶
其
從
價
值
澄
清
、
及
社

區
服
務
等
活
動
中
，
能
有
更
進
一
步
的
自
我
了
解
及
減
少
偏
差
行
為
產
生
。

ω
商
家
的
訪
談
及
共
同
關
懷
本
區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工
作
仍
持
續
推
動
。

5

在
北
投
復
興
公
園
少
年
犯
罪
社
區
處
遇
過
程
中
之
主
要
發
現
如

.. 

ω
觀
察
發
現

.. 

C
少
年
重
複
出
現
公
園
內
比
率
高
，
約
五
成
左
右
，
@

少
年
行
為
以
抽
煙
最
普
遍
(
幾
乎
男
女
均
同
，
除
了
小
學
生
外
)
，
@
學
生

放
學
後
以
至
公
園
打
球
、
等
同
學
、
聊
天
最
多
，
@
少
年
於
該
區
打
球
非
常

容
易
認
識
許
多
朋
友
(
年
齡
層
廣
，
甚
至
有
社
會
人
士
)

ω
訪
談
問
卷
發
現

.. 

@
少
年
最
常
從
事
之
休
閒
以
看
電
視
、
錄
影
帶
最

土
、

4
4

多
，
其
次
為
聽
音
樂
、
逛
街
，
@
安
排
休
閒
活
動
最
大
困
擾
為
沒
有
時
間
，
師

@
近
三
個
月
來
感
困
擾
的
事
為
仙
擔
心
未
來
前
途
，
問
課
業
成
績
低
落
，
叮
叮

昀
異
性
交
往
。
@
當
遭
遇
失
敗
、
排
斥
、
憤
怒
、
嘲
諷
或
挫
折
，
最
常
會
仙
刊

找
朋
友
、
同
學
、
家
人
訴
苦
，
倒
吃
東
西
、
睡
覺
、
逛
街
'
的
抽
煙
、
喝
酒
、
!
可

吃
藥
。
@
你
覺
得
自
己
有
沒
有
好
好
運
用
時
間
，
沒
有
的
佔
八
三
%
，
其
原
十

因
為
凶
學
業
太
重
，
問
時
問
分
配
不
當
，
昀
拖
延
。
@
經
常
來
復
興
公
園
恥

做
什
麼
?
仙
聊
天
，
問
打
籃
球
。

6

成
蚊•. 

ω
少
年
均
表
示
頗
喜
歡
工
作
員
之
定
期
關
心
、
聊
天
，
且
對
辦
理
本
系

列
籃
球
活
動
均
頗
喜
愛
(
參
與
人
數
越
來
越
多
)
。

ω
參
加
活
動
除
打
球
之
少
年
外
，
尚
有
許
多
觀
眾
成
一
股
正
向
休
閒
之
的

咱
i

風
氣
(
每
一
場
均
有
七

0
人
以
上
參
加
)

ω
對
少
年
經
常
且
重
複
之
關
懷
，
可
發
現
標
的
少
年
(
約
有
一

0
人
)

進
行
深
入
輔
導
。

ω
能
掌
握
犯
案
密
集
區
少
年
動
向
，
且
更
了
解
其
生
活
狀
況
，
適
時
予

以
關
心
。

ω
發
揮
寓
教
於
樂
的
功
能
(
例
如
少
年
打
球
之
遵
守
規
範
、
不
在
場
外
中

華

批
評
等
之
機
會
教
育
)
。
民

ω

社
區
單
位
對
本
組
在
該
區
之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工
作
推
動
均
肯
定
，
且
峙

都
能
合
作
(
每
次
合
作
單
位
有
五
個
左
右
)
。
十

的
附
近
少
年
及
商
家
都
認
識
本
組
工
作
員
，
配
合
度
高
。

h
h

仙
對
偏
差
行
為
少
年
之
掌
握
度
達
七
成
以
上
，
且
大
都
被
邀
請
成
為
服
六

日
川



務
隊
少
年
(
少
年
人
數
有
三

0
人
左
右
)
，
並
運
用
代
幣
制
度
等
引
導
少
年

有
良
好
行
為
表
現
。

川
圳
經
社
區
人
士
告
訴
本
組
，
該
區
自
從
本
組
開
始
辦
理
活
動
後
，
幫
派

不
似
以
前
猖
狂
，
且
比
較
像
是
正
當
休
閒
場
所
(
因
以
往
來
打
球
，
旁
邊
坐

的
幾
乎
角
頭
佔
大
部
分
)

至
於
八
十
五
年
度
，
北
投
少
輔
組
在
北
投
復
興
公
園
專
案
計
畫
活
動
列

表
如
下

.. 八
十
六
年
度
北
投
少
輔
組
北
投
復
興
公
園
專
案
活
動
紀
事

85. 85. 85. 85. 85 85. 85. 月

11. 10. 10. 10 9. 8 份

籃兩 ~t O 活兩 O 子 O 務「
球場 投 一 動場 一

聯一 隊八
活動 區 得一 動 歡一 誼一 月

活

動感 少 意少 感 B1Z立川Y、 會少 狂
週 年 的年 週 敬年 年 Y，惘巳ρ

動

犯 一服 老社 服 曲

派 罪 天務 派 重區 務 L一

少 防 跳隊 少 陽服 隊 O 
名

年 治 蚤| 年 活務 中

街 協 園 街 動| 央
角 調 遊 角 社 少

稱外
會 會 籃 區 年

訪 報 球 親 服

一 O 四 一 一 一 人參
五 五 O 五 O 

次與O O O O O O O 
紳青 主吉 紳青 協中 i口~ 

士商 辦慶 士商 會央

辦學會 里 學會 主社
苑 辦 苑 辦區

單
公 發
室 展

位

86 86. 86. 86. 86. 86. 86. 86. 86 85. 85. 
6. 5 5. 4. 3. 2. 2. 12 12. 

/'"、、 -可 O O 桃 O 籃一 隊「 籃二 籃三
為 -, 籃一|

少籃 一 一 源 一 球場 活黃 球場 球場 飛 球場

年壇 陽一 石一 國 浩一 活動 動金 活動 活動 少少越 活動

服新 信少 牌少 中 然少 動感 傳 動感 動感 年 動感服 年的
務人 基年 小國服年 案 敬年 週 奇 週 週 務卡| 週

隊王 金服 例 老服 L 隊拉舞 一

社」 會務 園務 研 院務 派 O 派 派 社 O 動 派

區少 法隊 遊隊 討 活隊 少 一 少 少 區 K 的 少
服年 令劇 | 會 | 會 動| 年 一 年 年 活舞青 年
務籃 街 少 街 街 動會春 街

之球 場 角 年 角 角 活」 角

二比 外 服 外 外 之 動 外
)賽 訪 務 訪 訪

) 

訪

八 八
O O O 八 四 O O 八
O O 八 O O O O 

會救商北 石 青 紳青 紳青 紳里里區北 紳青

國會投 牌 商 士商 士商 士里辦公投
宏園、分

國
會 學會 學會 學辦公所分 學會

褔北石局 苑公室、局
職投牌

苑 苑 苑

籃區國中 北 主
室、吉、

團投 辦
吉利北

委 青 辦 慶里投

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-108一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


北
投
復
興
公
園
少
年
犯
罪
社
區
處
遇
外
展
工
作
和
輔
導
專

{
I
R
-
-

主
要
工

作
人
員
除
三
位
北
投
少
輔
組
專
任
少
年
輔
導
員
吳
佩
炫
、
薛
惠
玲
、
蔡
淑
君

外
，
另
有
兩
位
志
工
l

蓋
美
伶
和
陳
極
元
，
而
北
投
青
商
會
，
七
星
獅
子
會
，

林
泉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和
中
心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均
有
參
加
。
並
針
對
社
區
人
士

進
行
訪
談
，
得
知
其
參
與
北
投
復
興
公
園
專
案
的
模
式
和
參
與
者
對
前
膽
工

作
提
出
各
項
建
議
，
以
發
揮
更
佳
之
成
效

.. 

l

受
訪
對
象
一
為
北
投
青
商
會
張
主
委
聿
文
先
生

.. 

ω
參
與
心
態
.. 

-
2恥
關
心
少
年
。
但
仍
有
許
多
少
年
認
為
該
公
園
都
為
不
良
少
年
聚
集
，

而
不
願
參
加
活
動
。

@
是
否
有
犧
牲
多
數
正
常
少
年
利
益
、
尊
嚴
之
虞
?

ω
建
議
事
項

.. 

@
對
合
作
單
位
青
商
會
員
多
不
懂
如
何
輔
導
關
懷
偏
差
少
年
，
造
成
會

員
對
公
園
內
偏
差
少
年
行
為
不
諒
解
，
且
覺
被
少
年
糟
蹋
，
建
議
給
會
員
一

些
輔
導
訓
練
。

@
期
每
次
都
有
員
警
駐
站
，
過
止
少
年
不
良
行
為
。

@
成
立
北
投
區
團
體
網
絡
站
，
擴
大
面
辦
理
(
以
目
前
工
作
員
少
的
狀

況
下
應
多
激
發
社
會
人
士
關
心
少
年
)

@
可
辦
一
些
音
樂
會
，
合
唱
團
駐
唱
來
活
動
。

Z

受
訪
對
象
二
為
紳
士
學
苑
洪
理
事
長
愛
釵

.. 

紳
士
學
苑
參
與
方
式
為
:

ω
會
帶
一
二
、
四
位
讀
書
會
之
媽
媽
來
球
場
協
助
行
政
，
如
報
到
、
發
放

獎
品
等
事
宜
。

社

ω
辦
理
較
大
型
舞
會
時
，
會
協
助
聯
繫
商
家
捐
贈
比
賽
獎
品
。
叮
叮

1

受
訪
對
象
三
為
北
投
分
局
三
組
許
巡
官
國
禎
(
少
年
業
務
承
辦
人
叮
叮

耳
I

ω

參
與
工
作
﹒
很
好
，
能
提
倡
少
年
正
向
活
動
，
且
讓
少
年
學
習
運
動
峙

精
神
。
十
ω
分
局
合
作
方
式
@
以
經
費
及
員
警
支
援
為
主
，
@
員
警
可
組
隊
與
排

少
年
友
誼
賽
。

ω
未
來
合
作

.. 

目
前
以
「
春
風
專
案
」
可
邀
多
些
少
年
參
加
活
動
。

4

受
訪
對
象
四
為
大
屯
派
出
所
陳
天
佑
主
管
。

ω
參
與
態
度

.. 

@
有
正
面
意
義
，
且
達
潛
移
默
化
改
善
少
年
行
為
目
的
，
一

@
參
加
者
要
再
多
些
真
正
需
輔
導
者
參
加
會
更
有
效
。

ω
4i 

ω
合
作
方
式

.. 

@
加
強
巡
邏
，
@
公
園
內
少
年
有
偏
差
或
犯
罪
行
為
者
一

聯
絡
以
共
同
關
懷
之
(
其
中
一
名
少
年
問
題
嚴
重
，
會
與
主
管
討
論
之
)

ω
未
來
建
議
:
因
本
活
動
人
力
、
經
費
、
號
召
性
均
有
限
，
可
考
慮
與

學
校
、
家
庭
、
社
區
再
結
合

O

E

受
訪
對
象
五
為
北
投
區
公
所
楊
區
長
勝
雄

.. 

ω
參
與
心
態

.. 

該
做
法
很
好
，
如
果
能
擴
大
更
多
的
點
辦
理
會
更
普
遍
中

華

嘉
惠
少
年
。
民

ω

建
議
﹒
有
些
小
公
園
有
一
些
社
區
居
民
或
里
長
太
太
認
養
，
可
與
之
峙

聯
絡
(
區
長
提
供
四
個
公
園
認
養
成
效
佳
者
供
本
組
參
考
，
但
需
考
慮
該
區
十

七

犯
案
密
集
特
性
及
是
否
夠
場
所
辦
活
動
)

年

ω
限
制
條
件

.. 

區
公
所
在
合
作
上
人
力
與
經
費
均
不
足
(
若
只
辦
一
場
六

曰
川



俏
可
，
長
期
活
動
較
無
力
合
作
)
。

6

受
訪
對
象
六
為
新
民
國
中
黃
輔
導
主
任
重
沛

.. 

ω
模
式
:

@
有
其
效
益
，
但
非
一
下
即
可
看
到
少
年
改
變
，
需
長
期
才
能
發
現
成

效

@
讓
許
多
社
區
團
體
參
加
，
能
帶
動
社
區
回
韻
。

@
對
少
年
而
言
，
打
籃
球
是
其
最
愛
，
能
引
導
少
年
在
球
場
上
接
觸
輔

導
，
懂
得
資
源
運
用
很
好
。

ω
未
來
方
向
:
往
泡
沫
紅
茶
店
、
撞
球
店
之
構
想
應
可
行
。

ω
學
校
協
助
困
境
:
一
般
老
師
及
輔
導
室
授
課
忙
碌
，
且
升
學
壓
力
導

向
，
老
師
除
非
個
人
意
願
'
較
難
整
體
協
助
活
動
。

7

受
訪
對
象
七
為
社
區
不
其
名
居
民
二
十
五
歲
青
年

.. 

以
前
在
公
園
都
看
到
幫
派
份
子
出
沒
，
自
少
輔
組
在
該
區
辦
理
活
動
後
，

發
覺
出
沒
的
份
子
改
變
不
少
，
公
園
較
明
亮
，
且
較
適
合
少
年
打
球
。

8

受
訪
對
象
八
為
撞
球
店

.. 

(
復
興
公
園
旁
世
界
盃
撞
球
店
)

有
少
年
離
家
，
都
會
至
店
內
遊
玩
，
該
店
工
作
員
與
本
組
保
持
聯
繫
'

並
關
懷
少
年
，
並
放
置
宣
導
品
於
該
店
，
供
少
年
索
取
(
宣
導
品
發
放
計
二

O
O
份
)

9

受
訪
對
象
九
為
服
務
隊
王
姓
少
年
(
新
民
圈
中
三
年
級
)
對
復
興
公

園
活
動
和
少
年
參
與
服
務
隊
看
法

.. 

ω
少
年
都
是
純
打
籃
球
，
較
不
管
那
些
單
位
來
辦
理
。

ω
己
參
加
近
二
年
(
自
國
一
暑
假
開
始
)
，
當
初
來
為
無
聊
、
純
娛
樂
，

士
、

4
4

但
參
加
活
動
後
覺
得
滿
有
意
義
的
，
且
自
我
成
長
許
多
，
例
如
在
如
何
與
人
制

相
處
及
自
我
意
見
表
達
上
有
進
步
，
而
去
服
務
社
區
覺
得
意
義
很
好
。
叮
叮

北
投
復
興
公
園
原
為
台
北
市
北
投
區
少
年
犯
罪
之
密
集
區
，
但
透
過
北
刊

投
少
輔
組
依
據
犯
罪
區
位
學
和
社
區
處
遇
之
理
論
，
規
畫
北
投
復
興
公
園
外
峙

展
工
作
和
輔
導
計
畫
，
並
結
合
社
區
資
源
和
地
方
人
力
資
源
，
不
僅
透
過
復
十

興
公
園
環
境
之
改
變
，
更
透
過
個
案
、
團
體
輔
導
和
社
區
工
作
之
有
效
運
用
，

k

以
發
揮
社
區
犯
罪
防
治
之
功
效
，
三
年
來
，
不
僅
少
年
犯
罪
率
快
速
下
降
，

亦
產
生
社
區
凝
聚
和
整
合
續
效
，
尤
其
最
近
透
過
少
年
本
身
參
與
志
工
工
作
，

成
立
少
年
服
務
隊
服
務
外
展
隊
和
其
他
少
年
，
並
能
發
揮
實
質
之
效
果
。
北

投
復
興
公
園
之
成
效
已
使
台
北
市
少
輔
會
頗
具
信
心
，
亦
在
其
他
各
行
政
區

辦
理
，
將
社
區
處
遇
更
落
實
執
行
，
以
社
區
集
體
力
量
應
是
少
年
犯
罪
解
決

之
良
方
，
亦
是
解
決
整
體
社
會
治
安
問
題
之
最
佳
方
法
，
最
近
政
府
在
落
實
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工
作
，
北
投
復
興
公
園
社
區
處
遇
專
案
，
亦
有
實
質
推
廣
之

西
貝
高
出
。

(
本
文
作
各
現
任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學
京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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